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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应急管理局2023年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 要求， 特向社会

公布2023年度本单位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本报告由总体情况、

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 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、 政

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 行政诉讼情况、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

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等组成。

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 自2023年 1月1日起至2023 

年 12月 31 日止， 其 电子版可在泉州市永春县入民政府公众信息

网站 (http://www.fjyc.gov.cn) “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”下

载。 如对本报告有疑议， 请与永春县应急管理局信息公开领导小

组办公室联系。地 址： 永春县桃城镇下州路69号， 邮编： 362600,

联系电话： 0595-23796967 , 传真： 0595-23886033 , 电子邮箱：



ycsafetya126. com 。

一、 总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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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主动公开方面。 2023年度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

公开专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共15条，其中民政扶贫救灾社会保障

就业类信息5条，安全生产、 应急管理类信息9条，其他类信息

2023年， 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国家、 省、 市、 县信息公开相关工

作要求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 要求，

围绕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，深入推进新时代深化政务公开工作

，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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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。

(二 )依申请公开方面。 完善依申请公开的具体工作措施，

准确适用依申请公开各项规定，依法保障公众合理信息需求。 2023 

年我局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(三 ) 政府信息管理方面。 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 中关于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各项部署，一是对

2023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期间， 以县应急管理局名义印发的政

策措施进行全面清理。 二是优化内部信息公开相关管理制度，进

一步明确股室责任分工，完善内部审核流程，确保政务信息及时、

准确 。

(四)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方面。 结合上级部门对政府信

息公开的相关要求，安排办公室专人负责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管理，

对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目设置进行充实调整，及时修订政府信息

公开指南，更新“政府信息公开年报” “法定主动公开内容” 等

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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